
九旬老人起诉七旬儿子

欲解除“收养关系”，法院认定实为继父子关系
VR“跳楼”游戏太“真实”致女子摔伤
二审法院：玩家在游戏中无法合理自控，体验馆应担责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员工小王在参加公司

团建时发生意外， 受伤骨折。 当他

以培训公司游戏设置不合理为由要

求赔偿时， 培训公司却拿出了游戏

之前双方签订的切结同意书， 认为

小王违反安全规则， 要求豁免赔偿

义务。 为此， 小王将培训公司告上

法院， 要求赔偿 25万余元。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

判决。

去年 6 月 23 日， 小王参加了

工作单位委托某培训公司开展的团

建活动， 小王在参加“宝岛争夺

战” 项目时， 从海绵池中的平台跳

到对岸， 在落地时受伤。 小王认

为， 培训公司的上述项目设计有重

大缺陷， 其工作人员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故培训公司对小王的受伤

负有全部责任， 应当赔偿小王的损

失。 对此， 他提出了医疗费、 残疾

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

失 25万余元。

培训公司则认为小王在参加项

目前签署了切结同意书， 培训公司

在事先已经充分告知活动规则， 提

示了安全注意事项。 切结同意书载

明如参与者未遵守安全注意事项导

致损失的， 培训公司享有豁免权。

培训公司表示， 小王在项目结

束后， 违反禁止性规则， 从平台跳

到海绵池边， 造成受伤。 培训公司

在场馆资质、 设备设施、 项目设

计、 人员配置、 安全提示等方面已

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对小王受伤

无过错。 小王因自身过错导致受

伤， 损害后果与培训公司无关， 应

当驳回小王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 由于培训公司

提前提供了项目规则介绍材料， 组

织参与者进行了热身活动， 具有相

关资质的培训公司工作人员在现场

开展工作， 培训公司在活动区域内

设置了较为醒目的“禁止跳跃” 安

全警示标志， 可以认定培训公司已

经履行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根据现场视频， 培训公司的 1

名工作人员站在池边， 指示参与者

通过妥善方式离开平台。 但在可能

发生的危险面前， 该工作人员在小

王之前的多人先后从平台跳至池边

时没有进行指引、 劝阻。 该工作人员

在小王从平台跳至池边时也未予劝

阻， 由此可能导致小王产生虽有禁令

但实际可以跳跃的错误认识。 因此法

院可以认定培训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放

任小王等参与者实施违反安全规则的

行为， 培训公司尚未善尽合理的安全

保障义务， 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

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至于切结同意书中虽有小王承诺

放弃要求培训公司赔偿的内容， 但根

据法律规定， 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合

同免责条款无效， 故小王不因该同意

书而丧失要求培训公司赔偿的权利。

法院认为， 小王作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在观看安全教

育视频、 签署切结同意书、 现场禁令

标志明显、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能从

平台跳至池边的情况下， 不顾自身安

危， 积极、 主动实施培训公司明确禁

止的危险行为， 因此可以认定小王严

重违反安全注意事项， 未尽自我安全

保护义务， 对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

错， 应当自负较大的责任。 综合双方

各自的过错情况， 法院依法酌定由培

训公司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市民袁某夫妇的孩

子正处于小升初关键阶段， 他们

经人介绍， 认识 1名自称“复旦

子弟”、 “东华任教”， 还认识本

市某民办中学校长的陈某， 表示

有能力安排孩子去该校就读。 结

果， 袁某夫妇被陈某骗走 21.7

万元“疏通费”。 近日， 杨浦区

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陈某犯

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罚

金 1.5万元。

据被害人袁某夫妇陈述，

2018 年 4 月， 他们经人介绍，

认识了自称在东华大学任教的被

告人陈某。 陈某称其父母为复旦

大学教授， 有能力帮助袁某夫妇

联系到本市某民办中学校长， 从

而帮助他们的孩子就读该校， 且

以需要资金疏通关系为由， 于同

年 4月至 6月期间， 多次骗取袁

某夫妇 21.7万元。

同年 6 月 10 日， 因入学一

事久拖未决， 袁某夫妇心生疑

虑， 与陈某见面， 经交涉， 陈某

当场承认有关自己及父母职业等

情况均是虚构， 帮助小孩入学也

是假的等情况。

2018 年 6 月 10 日， 被告人

陈某在被害人报案后留在现场等

待， 经民警口头传唤至杨浦公安分

局四平路派出所。

公诉机关杨浦区人民检察院认

为， 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虚构事实， 骗取被害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犯

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

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被告人陈某否认以帮助被害

人孩子入学为由， 骗取袁某夫妇

21.7万元。

辩护人则表示， 被告人陈某与

介绍人早在 10 年前就已认识， 袁

某夫妇应该了解陈某的真实情况，

即陈某没有能力办理入学， 因此陈

某不可能实施诈骗。

法院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被

告人陈某实施诈骗的事实， 得到

被害人陈述、 证人证言等相关证

据的证实。 陈某本人到案后亦有

过如实供述， 尽管其当庭否认指

控事实， 但其辩解无证据证明，

法院不予支持； 被告人陈某与介

绍人虽早已认识， 但无证据证明

后者了解陈某的真实情况， 也无

法据此推论袁某夫妇应该了解陈

某真实情况， 因此对辩护人关于

陈某不可能实施诈骗的意见， 法

院不予采纳。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90 ?本已是到了

颐养天年的时候， 然而近日宝山

区人民法院却审结了一起特别的

案件， 九旬高龄的老父亲起诉自

己七旬的儿子， 要求解除收养关

系。 经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双

方实际为继父子关系而非收养关

系， 老父亲请求解除身份关系的

证据、 理由不充分， 因此驳回了

这位老父亲的诉请。

1945 年， 李威刚出生没多

久父亲便不幸辞世， 母亲在李威

5 ?的时候改嫁王某， 此后李威

便与母亲、 王某 3 人共同生活，

并且改姓王。 时光荏苒， 2018

年年底， 王威的母亲过世， 两父

子之间因银行卡保管及账户内资

金处置等问题产生矛盾。 王某认

为， 儿子经常擅自取走母亲与自

己的共同存款。 气愤不过的王某

便将儿子诉至法院， 请求解除双

方的抚养关系。

庭审中， 被告王威辩称， 自

己生父去世后母亲与原告王某再

婚， 此后双方形成了继父子关

系， 而并非收养关系。 此外， 也

不同意解除王某所谓的抚养关系。

近年来， 王某因为年事已高， 经常

需要住院， 住院事宜都是自己负责

处理。 关于取走存款的事情， 是因

为母亲生前主动将银行卡以及王某

的工资卡交由自己代为管理。 自己

从卡中取款都是用于父亲及母亲的

日常生活开销。 母亲去世后自己从

卡内取钱是为了购买墓穴， 并表示

愿意返还剩余的 10万元存款。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母亲改

嫁后， 王威与王某之间形成了继父

子关系。 王某的诉请实际是要求解

除继父子关系。 审理中王某主张继

子侵犯了他的财产权利， 但实际上

是老伴交给继子保管并处理原告夫

妇日常开销等， 并非王威擅自侵占

财产。 虽然王威在母亲去世后， 也

曾经从账户内取过款， 但王威作出

了合理解释且愿意返还剩余款项，

并不存在恶意侵占王某财产的行

为。 在没有证据证明原、 被告关系

已经严重恶化致不能维持家庭身份

关系的情况下， 王某要求解除继父

子关系，于法无据，法庭不予准许。

一审判决后， 王某不服， 提起

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为化名）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姚卫华

女生玩 VR“跳楼” 游戏， 却

因代入感过于真实， 不慎摔伤， 于

是， 她将 VR 游戏体验馆告上法

庭。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改判认定游戏体验馆承担不

作为侵权责任， 依法判决体验馆给

付女生共计 5200余元。

体验VR游戏意外摔伤下巴

一个周六， 小月同好友来到徐

汇的一家 VR 游戏体验馆尝试 VR

游戏。 她和好友选择了单人体验模

式， 工作人员为小月设置了一款名

为“高空跳楼” 的游戏。 小月佩戴

上 VR设备， 开始体验。

游戏中的小月需要走到木板尽

头从高空跳下， 她张开双手做高空

跳下状， 以为只是在游戏， 结果现

实中的她整个人直接摔倒在地板

上。 小月的下巴被当场摔伤， 鲜血

直流。 事发后， 工作人员将小月送

到医院进行治疗。

伤情稳定后， 小月与体验馆协

商赔偿事宜， 但双方未达成一致，

小月便将这家体验馆诉至法院。 小

月主张体验馆赔偿其医疗费、 交通

费、 护理费等各项支出及精神损害

抚慰金共计 16000 余元。 体验馆则

认为小月的摔伤与其无关， 但自愿

补偿小月 3700余元。

一审：没让你做危险动作

一审法院认为， 小月体验的电

子游戏对玩家的要求仅为正常的行

走跳动， 并无非常规的危险动作，

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体验馆对小月

摔伤存在过错， 因此驳回了小月的

诉请， 并确认了店家自愿补偿小月

损失的行为。 小月不服判决， 上诉

至上海一中院。

小月称， 自己摔倒和这款游戏

的内容有直接联系， 正是这款游戏

的情节设置使她在当时情景下不由

自主地做出了非常规的危险动作，

而且当时体验馆并未安排工作人员

在现场保障其人身安全。 体验馆表

示体验室内张贴了安全须知， 墙角

处也粘贴了防撞海绵等， 并指出小

月的摔伤是其同伴推出所致。

二审：玩家游戏中无法自控

体验馆提供了小月同伴的相关

录音。 经法院核实， 该录音内容中

同伴只承认其在体验游戏中推过小

月， 否认将小月推倒。 且体验馆工

作人员无法提供当时的监控视频。

因此， 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小月摔伤

由第三人所致。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VR

游戏不同于普通电子游戏， 体验者

会完全沉浸在虚拟环境中， 并将自

己的感知与现实世界分离开来。 在

具有刺激性和冒险性的 VR游戏体验

中， 经营者应当对体验者负有法律

规定的人身安全保障义务。

但该体验馆对小月在游戏前是

否履行安全告知义务， 游戏过程中

是否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等都无法

证实。 从体验馆提供的音频和照片

来看， 体验区域地面未覆盖安全地

垫， 工作人员未能及时制止小月同

伴擅自进入体验区。 小月在体验 VR

游戏时因大脑无法如在现实世界中

那样安全、 合理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而摔倒受伤。 体验馆未尽到应有的

人身安全保障义务和安全注意义务，

因此 VR游戏体验馆应对小月的摔伤

承担不作为侵权责任。

经上海一中院核定， 体验馆应

当赔偿小月医疗费、 交通费及律师

费共计 4400 余元， 再加上体验馆自

愿补偿小月的营养费、 护理费及误

工费用， 二审判决体验馆给付小月

共计 52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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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房东发“善心”包庇逃犯
因犯窝藏罪获刑1年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陆烨波

本报讯 遇到网络逃犯该怎么

办？ 报警啊！ 不过女房东刘某却做

出了她的选择： 通风报信、 提供住

所、 帮忙套现、 送饭……导致逃犯

再次出逃、 抓捕未果。 对这样的结

果， 刘某表示“他是我的一个老租

客， 比较聊得来， 看着身世挺可怜

的……”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该起窝藏罪案， 刘某因犯窝藏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

2011 年 7 月底， 梅某因伙同

他人在金山区某棋牌室实施抢劫后

逃走， 被公安机关上网追逃。 2018

年 7月， 梅某逃至广东省某地， 租

住在女房东刘某经营的公寓内。 7

月 10 日， 公安机关向刘某了解梅

某行踪， 刘某故意隐瞒梅某当时租

住在其公寓内的实情， 谎称梅某 2

个月前已离开公寓。 此后公安机关

通过侦查发现， 梅某手机突然停

用， 房东刘某则与他有过简短的通

话记录。 对此， 刘某解释为催促租

客上交拖欠房租。

2019 年 1 月， 公安机关将梅

某抓获归案。 据梅某交代， 2018

年 7 月 10 日， 他收到房东刘某微

信， 告知警察上门询问事宜。 当天

晚上， 梅某在房内将抢劫遭通缉的

原委告知刘某， 并央求刘某不要报

警， 刘某对此不置可否。 因苦于暂

无居所、身无现金，此后 3天梅某仍

居住于该公寓内，由刘某帮忙套现，

并由刘某 10?的女儿为他送饭。

2019 年 1 月 26 日， 刘某被公

安机关抓获， 对其行为供认不讳。

她表示， 此前梅某外出打工期间，

曾长期居住在自家公寓， 因此双方

比较熟悉， 很聊得来。 警察上门侦

查后， 方才得知梅某身份， 不过觉得

对方身世可怜， 一时糊涂帮助其逃避

追捕， 铸成大错。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刘某

明知他人涉及犯罪仍然提供隐蔽处所

并协助逃匿， 其行为已构成窝藏罪。

被告人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行

为， 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 刘某因犯窝藏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年。

员工团建时骨折 游戏设计者是否担责？
法院：切结同意书不作数，培训公司担责两成

谎称手握“小升初”绿色通道

男子诈骗家长 20余万元获刑 6年


